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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 4 月生 ，10 月生招生簡章 

 

1. 招生課程及招生名額 

 一年課程（只限於四月入學）：60名 

 兩年課程（只限於四月入學）：60名 (※畢業後可取得“專門士”的稱號) 

 一年半課程（只限於十月入學）：60名 

 

2. 申請志願書受理期限 

 一年課程・兩年課程（4月入學）：2024年 8月 5日（禮拜一）～2024年 10月 25日（禮拜五） 

 一年半課程（10月入學）   ：2025年 2月 3日（禮拜一）～2025年 4月 25日（禮拜五） 

 

3. 入學資格 提交申請時必須具備以下各項條件 

 ①修滿 12年以上正規學校教育者。 

 ②學過日語(在日語教學機関學習日語時間在 150小時以上），而且取得日本語語能力試験４級或Ｎ５以上， 

或者取得実用日本語検定試験(J-TEST)Ｆ級以上的証書者及其預定者。 

  （※4月入学者最晩要報考 2024年 11月的考試，10月入学者最晩要報考 2025年 5月的考試）   

  （※如參加考試有困難，請與本校商談。）     

 ③就學目的明確及畢業後去向明確者。 

 ④最好是在最終學曆學校畢業後 5年未滿者。 

 ⑤有住在廣島市或者是廣島市近郊的身份保證人。（對本校的保證人） 

 ⑥有能力支付在本校學習期間所有學費及生活費者。 

 ⑦曾經在廣島ＹＭＣＡ以外的日語學校申請而未被批準者，不予受理。 

 

4.身份擔保人（ 對本校的保證人） 

 根據法務省的規定，從 1997年 4月起，廢止「身份擔保人制度」。但是報考本校，必須要有保證人來 

 確認留學生的入學手續，以及對留學生來日本後的居住，生活進行指導。 

 ※通過台北・台中・台南・彰化・高雄各 YMCA介紹來本校的學生, 則可以不需要身分擔保人。 

 

5. 身份擔保人的資格與義務 

 因爲身份擔保人在留學生的在日期間將起到其家長的作用,所以希望由符合條件的人來擔當. 

 資格 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① 必要時能來校，和學生保持日常的接觸。（最好居住在廣島市及其近郊。） 

 ② 如果擔保人是在日外國人，必須在廣島工作，或具有永住定住等簽證者，而且能擔保此學生到本校 

   畢業爲止。 ※留學生不能作擔保人身份擔保人的資格與義務。 

  ③ 如果擔保人是在日的外國人，必須能流利地使用日語對話。 

  ④ 企業，公益法人等團體作保時，必須有一個代表人作保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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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人的義務 

  ① 代理留學生辦理各種入學手續 

 ※保證人在第二次審查時，因爲將被詳細尋問有關報名者的情況，所以在提交報名資料之前，請全面 

   掌握其中內容，如有不明之處，請與本人聯系並確認。 

 ※關於報名費（20,000日元）及入學金（100,000日元），因爲在留學生來日之前必須支付，所以請 

   留學生事先把錢交給保證人，或由保證人預先墊付。 

 ② 擔負留學生生活起居等一切所有的責任。 

 

６．由姐妹學校／留學院作擔保 

   如尋找身份擔保人有困難的情況下，可由姐妹學校•留學院代替作爲擔保, 但需提交由姐妹學校／留學院 

  作成的推薦書。 

 

７．費用及交費方法 

 一年、兩年課程

2025年度學費 

（4月入學生） 

一年半課程  

2025年度學費 

（10月入學生） 

2026年度 

二年生 學費 

1. 報名費 20，000日元 20，000日元 - 

2. 入學費 100，000日元 100，000日元 - 

3. 教學費 620，000日元 310，000日元 620，000日元 

4. 教材費 35，000日元 20，000日元 30，000日元 

5. 保險費 7，500日元 4,000日元 7，500日元 

合 計 ① 782，500日元 ② 454，000日元 ③ 657，500日元 

※ 保險費 ---學生綜合保障保險 

※ 相關費用有變更的可能性。 

 

費用總金額 

・一年課程四月入學者   學費（①）                        ７８２，５００日元 

・兩年課程四月入學者   學費（①+③）                 １，４４０，０００日元 

・一年半課程十月入學者 學費（②+③）                 １，１１１，５００日元 

 

＊學費繳納辦法 

 直接到本校辦公室繳納、或者用銀行匯款方式交付。 

＊學費繳納日期 

 報名費－  本校受理報名資料時繳納。 

 入學費－  於本校指定日期內（ 發入學通知書之後約 3個星期以內）繳納。 

 教學費－ 在入學儀式之前，請把 2025年的金額一次性付清。 

 教材費－ 在入學儀式之前，請把 2025年的金額一次性付清。 

 保險費－ 在入學儀式之前，請把 2025年的金額一次性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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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學費的注意事項 

 第一年的所有費用須一次交清。 ※第二年可以分期繳納。 

＊關於退款：除以下情況外，所交金額概不退款 

 ①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沒有得到的情況: 除報名費以外，全額退還。 

 ② 於日本駐外使館,申請入國簽證沒有獲得批準的情況(拒簽): 

    在歸還「入學許可證明書」及提出拒簽證明書的情況下，除報名費以外，已繳的費用全額退還。 

 ③ 由於本人原因，放棄入學的情況下： 

   在歸還[在留資格認定書]和[入學許可證明書]的條件下，除報名費和入學費以外，全額退還。 

 

＊關於學費減免 
 

 在提出報名申請書時爲止，如果持有日語能力測驗(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國際交流基金主辦)的 

N1 、N2 、N3級以上中的任何一項合格證書, 並且在本校學習一年以上者, 可於第一年度給予減免學費。 

條件是必須提交以上證書的原件來辦理學費減免手續。 根據等級狀況學費減免情形如下: 

 【日語能力測驗】 

   •N3合格者    :於第一年度學費  可減免 100,000日元 

    •N2級合格者  :於第一年度學費  可減免 200,000日元 

    •N1級合格者  :於第一年度學費  可減免 300,000日元 

 

８．上課時間  （教學日程有變更的可能性） 

  ＊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課 （星期六，星期天，節假日及本校指定的休息日休息） 

 第一節 第二節 午休 第三節 
第四節班會  

選修科目 

上課 9：20 11：10 12：40 13：30 15：10 

下課 10：50 12：40 13：30 15：00 16：40 

  ＊此外，還可選擇英語, 數學，綜合科目等專業課等專業課。 

 

９．課程安排 

科  目 内         容 

＊＊＊ 初级班 ＊＊＊ 

綜合日本語 

（初級） 

通過讀,寫,聽,說的綜合方式來學習和掌握日語的基礎句型及詞彙 

（掌握 300個日文漢字以及 1900個左右日文單詞） 

以達到日語能力測驗 N4級水平爲目標 

教材：《大地》（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 

＊＊＊中级，高级班＊＊＊ 

綜合日本語 

（中級） 

進行中級日語表達方式,語法及詞彙的綜合練習和訓練 

（掌握 1000個左右的漢字，以及 200種新句型） 

以達到日語能力測驗 N2 ，N3級水平爲目標 

教材：《中級を学ぼう》（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 

綜合日本語 

（高級） 

從社會科學中選取主題，學習和掌握高級日語文章及詞彙 

（掌握 2000個左右的漢字，以及 150種新句型） 

以達到日語能力測驗 N1 ，N2級水平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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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上級で学ぶ日本語》（研究社） 其他 

作 文 運用初級及中級的詞匯及表達方式,由簡單的作文到小論文,練習各種形式的寫作。 

會 話 培養會話能力，學習實際交流中的各種表現 

聽 力 從習慣日語的語音語調起，到最終能進行新聞聽解的練習。 

※有變更教材的可能性 

 

１０．上課方式 

  上課一律用日語進行 （直接授課法）。 

  使用教科書，圖片教材，錄音，視聽系統,錄像帶等進行授課。 

 

１１．每年的學校活動   ※（   ）內爲舉行預定月份 

分班考試(4月，9月)， 開學典禮,入學說明會（4月・10月）， 健康診斷（5月・10月），運動會（6月）， 

日本留學考試 （6月・11月），日語能力測試（７月・12月），定期考試（9月・1月），校慶 (10月)， 

聖誕晚會（12月） 發表會(2月），畢業典禮（3月），暑假（8月）, 寒假（12月中旬～1月初旬）， 

春假（2月初旬～3月）等 

 

１２．關於打工-----資格外活動 

 持“留學生”簽證者是以《留學生》資格來日本的，因此本來不允許打工。但是，在得到學校的許可後，可向 

 入國管理局申請「資格外活動許可書」，若得到許可，便可進行「資格外活動」（具體就是指打工）。沒取得資

 格外活動許可就打工的，或者超過許可範圍的一周 28個小時”打工的，都是違法的，將會受到處罰。 

 ※對學習態度不好的學生以及學習沒有進步的學生也會限制其打工。 

 

１３．關於獎學金制度 

 文部科學省 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費 

 以 2年・1.5年制的學生爲對象，從第壹年的出席情況和學習成績都很優秀的學生之中選拔。 

  ※在第一年的學習結束之後 (4月・10月)募集，選拔      ※每月約 48,000日元  於在學期間支付 

  ※僅限於持「留學」簽證的學生。 

 

１４．廣島 YMCA專門學校[專門士課程]升學課程 

 日語課程畢業後，可以升學入本校其他課程。那時入學費及教學費有減免的特殊待遇。 

  ※僅限於持有[留學]簽證的學生 

  ※關於課程內容、手續等，請直接到服務窗口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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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入學 報名至入學的流程【十月的入學請看第七頁】 

◆報名 

4月入學生 

報名受理 

2024年 8 月 5日（禮拜一）～2024年 10月 25日（禮拜五）  

受理時間：禮拜一～禮拜五  10：00～17：00 

休息日：禮拜六, 禮拜天，節假日，8月 12日～8月 16日 

請在提交報名資料時繳納 20,000日元報名費。 

※希望在禮拜六提出資料的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電話預約。 

※報名資料不全的情況下，有可能不被受理。 

 請對照報名資料清單確認後報名。 

 

◆入學審查及“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申請 

 日期或期間 内      容 

第一次審查 報名期間 對所提交的報名資料進行審查。 

※根據申請者的具體情況，由本校判定爲不予受理者，將

返還其所有申請報名資料。 

第二次審查 
11月初旬～ 

11月中旬 

將與申請者本人通過網絡視頻進行面試。 

※根據情況會要求保證人來校進行保證人的面試 

“在留資格認

定證明書”的 

發行申請 

11月下旬 
對得到入學許可的申請者，將由本校向法務省廣島出入國

在留管理局申請其“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在留資格認

定證明書”的      

發行 

2月下旬預定 

（有延遲的可能） 

法務省廣島出入國在留管理局將發行“在留資格認定證

明書”或者“不交付通知書”到本校。 

＜如發行“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情況時＞ 

 以信件的方式將“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寄給保證

 人。屆時將隨信寄去入學日程及活動安排的說明和畢業

 證書原件。 

 ※但是，在入學金沒有交納的情況下，「在留資格認定

  證明書」將不予交付。 

 

＜在不發行“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情況時＞ 

  將把「不交付通知書」寄送給擔保人。屆時，連同申請

 資料中可以退還的資料一並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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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手續 

 時間或期間 内       容 

交納入學費 本校指定的日期 
請在學校指定的期限內（發放“入學許可證明書”後的

約兩星期之內）交納。 

取得簽證 
得到“在留資格認

定證明書”後 

請保證人將“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用 EMS等的形式寄

給報名申請人。 

申請者在收到“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請立即到所

在地所屬日本領事館辦理簽證手續。 

＊拒簽的情況下，請馬上與學校聯系。 

來   日 3月下旬 

爲了能夠參加各項入學日程安排請一定在其之前來 

日本。 

簽證被批準後，請將來日本的日程通知我們 

交納學費 入學典禮之前 請在入學典禮之前繳納 2025年度的全部學費 

入學典禮 4月中旬 到入學式時仍不能到達日本的情況下，請與學校聯系。 

 

 

 

 

 

 

 

 

 

 

 

 

 

 

 

 

 

持有除短期逗留以外簽證的入境者或將要入境的申請者， 

因手續不同，請直接到辦公室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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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入學 報名至入學的流程【四月份入學請看第五頁】 

◆報名 

10月入學生 

報名受理 

2025年 2 月 3日（禮拜一）～2025年 4月 25 日（禮拜五） 

受理時間：禮拜一～禮拜五  10：00～17：00 

休息日  ：禮拜六, 禮拜天，節假日 

請在提交報名資料時繳納 20,000日元報名費。 

※希望在禮拜六提出資料的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電話預約。 

※報名資料不全的情況下，有可能不被受理。 

 請對照報名資料清單確認後報名。 

 

◆入學審查及“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申請 

 日期或期間 内      容 

第一次審查 

報名期間 

對所提交的報名資料進行審查。 

※根據申請者的具體情況，由本校判定爲不予受理者，將

返還其所有申請報名資料。 

第二次審查 
5月初旬～ 

5月中旬 

將與申請者本人通過網絡視頻進行面試。 

※根據情況會要求保證人來校進行保證人的面試 

“在留資格認

定證明書”的 

發行申請 

6月初旬 
對得到入學許可的申請者，將由本校向法務省廣島出入國

在留管理局申請其“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在留資格認

定證明書”的      

發行 

8月下旬預定 

（有延遲的可能） 

法務省廣島出入國在留管理局將發行“在留資格認定證

明書”或者“不交付通知書”到本校。 

＜如發行“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情況時＞ 

 以信件的方式將“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寄給保證 

 人。屆時將隨信寄去入學日程及活動安排的說明和畢業

 證書原件。 

 ※但是，在入學金沒有交納的情況下，「在留資格認定

  證明書」將不予交付。 

 

＜在不發行“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情況時＞ 

  將把「不交付通知書」寄送給擔保人。屆時，連同 

 請資料中可以退還的資料一並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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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手續 

 時間或期間 内       容 

交納入學費 本校指定的日期 
請在學校指定的期限內（發放“入學許可證明書”後的

約兩星期之內）交納。 

取得簽證 
得到“在留資格認

定證明書”後 

請保證人將“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用 EMS等的形式寄

給報名申請人。 

申請者在收到“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請立即到所

在地所屬日本領事館辦理簽證手續。 

＊拒簽的情況下，請馬上與學校聯系。 

來   日 9月下旬 

爲了能夠參加各項入學日程安排請一定在其之前來 

日本。 

簽證被批準後，請將來日本的日程通知我們 

交納學費 入學典禮之前 請在入學典禮之前繳納 2025年度的全部學費 

入學典禮 10月上旬 到入學式時仍不能到達日本的情況下，請與學校聯系。 

 

 

 

 

 

 

 

 

 

 

 

 

 

 

 

 

 

 

持有除短期逗留以外簽證的入境者或將要入境的申請者， 

因手續不同，請直接到辦公室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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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料清單 

 

＊請在仔細確認 13 頁的注意事項的內容後、準備必要資料 

 

●報名學生必須交的資料 

No. 資料名 確認 

Ａ１ 

 ★ 

入學申請書 【規定格式】 

 ＊必須由報名學生本人填寫.不得代筆. 

 ＊地址不能省略，請正確記載到門牌號碼. 

 ＊填寫地址時，請填入你現在填寫資料時點的居住地址. 

 ＊請對照畢業證書正確填寫學校名、入學/畢業時間. 

 ＊如果有在日本的親感, 請一定在 N.9的項目裡填信息. 

  ＊如果有在日本的親慼，朋友，或者認識的人，請一定在 No.11的項目裡填入信息. 

 

Ａ２ 

 ★ 

護照的影印件 

 ＊提交護照上有記載的所有內容的影印. 

 

Ａ３ 

 ★ 

就學理由書 【規定格式】 

 ＊必須由報名學生本人用母語填寫.不得代筆. 

 ＊請明確寫上學習目的，畢業後的計劃. 

 

Ａ４ 

 ★ 

日語能力證明書 ※可提交以下①、②項證明 

①日語能力考試 (JLPT) 認定證明書原件, 或實用日語檢定(J-TEST)考試的認定證明書 

 原件 

②日語學習狀況證明書【由日語學校發行，或者 使用本校的規定格式】 

＊ 需提交截止到報名時有 150個小時以上的日語學習經曆，且具備日語能力測驗 

  N5級（相當于舊日語能力測驗的 4級）以上日語水平的證明. 

 

Ａ５ 

★ 

照片（４㎝×３㎝） ４張  ※3個月以內拍照的相片 

 ＊在後面注明姓名，國籍，報名申請書上貼一張. 

 

Ａ６ 

★ 

最終學歷校的畢業證明書 

＊大學在校生，請提交高中畢業證書原件 和 在學證明書. 

 ＊大學在校生，如休學來日的人須提交學校頒發的休學或複學證明書 和  

高中畢業證書原件. 

＊大學退學生，請提交明確記載就讀期間的證明. 

 

A７ 

★ 

最終學曆校的成績證明書原件 ＊記載各年度（學期）成績  

Ａ８ 

 

在職證明書 （參加過工作的、三個月以內發行的證明） 

＊ 須用工作單位專用紙或公司的公用信箋詳細記載工作單位，地址，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發行者職務姓名, 工作期間及工作內容. 

 

複職證明書 （公司派遣的，三個月以內發行的證明） 

 ＊明確記載休職期間及複職後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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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資料名 確認 

Ａ９ 

 ★ 
戸籍謄本的影印件 ＊請提交全家人的. 

 

Ａ10 身份證的影印件   

Ａ11 

 ★ 
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確認書【規定格式】 

 

Ａ12 研修，就職，公演等的證明書（除觀光以外曾來過日本的） 

 ＊提交其證明書寫明活動內容，期間，工資，接受單位的聯絡地址. 

 

Ａ13 

 ★ 

在日本的親慼在留卡的複印件 （※僅限于有在日本的親慼的情況）   

  ＊請提出在留卡的正反面的複印件.   

 

Ａ14 推薦書（被本校的合作組織推薦的人，三個月以內發行的推薦書）  

★ ：必須提交的資料 

 

 

 

 

 

 

 

 

 

 

 

 

 

 

 

 

 

 

 

 

 

 

 

 

※ 用日語以外文字記載的資料，必須全部附上日語譯文。 

所用的譯文裏，必須寫明翻譯者的姓名及聯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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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日本逗留期間學費，生活費等）支付人必須提交的資料 

 

１．經費支付人是在日居住者時 

No. 資料名 確認 

Ｂ１

★ 

經費支付書  【規定格式】 

 ＊由支付者本人填寫. 不得代筆. 

 

Ｂ２ 

★ 

在職證明書 （三個月以內發行的證明） 

 ＊須用工作單位專用紙詳細記載工作單位，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發行者職

  務姓名，工作期間及工作內容. 

 ＊公司經營者以及董事，提交登記簿現在事項的全部證明書（日本在住的人）或者

 能代替的資料. 

 ＊個體經營者須提交營業執照的影印件或者能代替的資料. 

 

Ｂ３ 

★ 

過去一年的課稅證明書 （市民稅県民稅課稅台帳記載事項証明書） 

 ＊要記載有收入金額的 

 

過去一年的納稅證明書  

Ｂ４ 

 ★ 

銀行存款金額證明書 （三個月以內發行的證明） 

 ＊請提交能支付學費，生活費的存款證明. 

 

 請提交可以證明或了解資金來源形成的資料 

 如可證明資金來源過程的存折的影印件，變賣財産所得資金的證明書或資料、或通

過其他手段獲得資金的證明材料等. 

 

Ｂ５ 

★ 

與報名學生本人關系的證明書 

 ＊與報名學生本人有血緣關系者，請提交戶口本.（中國國籍者請提交居民戶口本的複

  印件及其照片或者親屬關系公證書） 

 ＊如果與經費支付人不是親屬，則須提交證明與本人關系的資料. 

 

Ｂ６ 

 ★ 

住民票（三個月以內發行的證明） 

 ＊請提交記載有同一家庭所有成員的住民票. 

 

Ｂ７ 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確認書【規定格式】  

★ ：必須提交的資料 

※ 用日語以外文字記載的資料，必須全部附上日語譯文。 

所用的譯文裏，必須寫明翻譯者的姓名及聯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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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經費支付人是海外居住者時 

No. 資料名 確認 

Ｂ１ 

★ 

經費支付書  【規定格式】 

 ＊必須由支付者本人用母語填寫. 

 

Ｂ２ 

★ 

在職證明書 （三個月以內發行的證明） 

 ＊須用工作單位專用紙張或信簽詳細記載工作單位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 

 碼，發行者職務姓名，在職期間及職務內容. 

 ＊個體經營者等須提交營業執照的影印件或者能代替的資料. 

 

Ｂ３ 

★ 

收入證明書及納稅證明書 

 ＊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等 

 

Ｂ４ 

★ 

銀行存款金額證明書 （三個月以內發行的證明） 

 ＊請提交能支付學費，生活費的存款證明. 

 ＊必須提交能向海外匯款的銀行所發行的證明書. 

 ＊請將銀行的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等在別紙上注明一並提出. 

 

 請提交可以證明或了解經費來源的資料 

 如可證明資金來源過程的存折的影印件，或變賣財産所得資金的證明書或資料、或      

  通過其他手段獲得資金的證明材料等. 

 

Ｂ５ 

★ 

與報名學生本人關系的證明書 

 ＊與報名學生本人有血緣關系者，請提交戶口本. 

 ＊如在以 A8所提交的資料即可證明之情況下，可不必再提交此資料. 

 ＊如果匯款者不是親屬，則須提交證明與本人關系的資料. 

 

Ｂ６ 

 ★ 
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確認書【規定格式】 

 

★ ：必須提交的資料 

 

 

※用日語以外文字記載的資料，必須全部附上日語譯文。 

所用的譯文裏，必須寫明翻譯者的姓名及聯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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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業或公益法人等團體的名義支付費用的場合 

No. 資料名 確認 

Ｃ1 

 ★ 
經費支付書  【規定格式】 

 

Ｃ2 登記簿現在事項的全部證明書或者能代替的資料（3個月以內發行有效）  

Ｃ3 決算報告書的影印件  

Ｃ4 

 ★ 
銀行存款金額證明書（三個月以內發行的證明） 

 

Ｃ5 與報名學生本人關系的證明書  

 

 

●身分担保人必须提交的资料 

No. 資料名 確認 

Ｄ1 

 ★ 

身分保證書  （對廣島ＹＭＣＡ）     【規定格式】 

 ＊由保證人用日語填寫。不得代筆。 

 

Ｄ2 

 ★ 

身分保證理由說明書（對廣島ＹＭＣＡ）   【規定格式】 

 ＊由保證人用日語填寫。不得代筆。 

 

Ｄ3 

 ★ 

照片 1 張（4cm×3cm） 

 能辨明出保證人相貌的照片。（生活照等） 

 

Ｄ4 

 ★ 
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確認書【規定格式】 

 

 

●注意事項● 

 

※請注意所提出的資料不要有漏填的項目。 

※申請資料不完整的情況下將不被受理。請務必參照申請報名資料清單，確認後提交。（在您提交的時候，我們

會進行核對。） 

※注明規定格式的資料，請使用附帶用紙。不能使用複印及過去的資料。 

※學校名、地址不可以省略，要正確地記入全稱。 

※學校及公司單位發行的證明書、必須記載有； 發行機關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發行人或證明人

姓名以及職務、發行機關的印章。 

※用日語以外文字記載的資料，必須全部附上日語譯文。所用的譯文，必須寫明翻譯人的聯系地址和姓名。 

※在在留資格審查過程中，除您提交的資料以外，有可能還需要其他資料。屆時，請迅速提交。 

※持有除短期逗留以外簽證，已經入境或將要入境的申請者，因手續不同，請直接到辦 

 

 


